上海建桥学院学生违纪处分登记表SJQU-QR-XS-049（A2）

	姓名
	
	性别
	□男  □女
	民族
	

	身份证号码
	
	政治面貌
	
	出生地
	

	学号
	
	专业班级
	
	入校年月
	年     月

	手机号码
	
	所在学院
	
	是否是学生干部
	□是，职务：

	是否首次处分
	□是；□否，曾于      年    月   日，因              （原因）受到          处分

	违纪事实经过
	该生于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在                  （地点）
	证据情况
	

	
	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原因）
	
	

	
	实施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行为， 
	
	

	
	具体经过（情况）为：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（权利告知情况）
批评教育情况
	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时，由              （老师）在             （地点）对其违纪行为

	
	进行了批评教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
	同时（在处分决定之前），告知了即将作出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	
	学生的态度：

	
	陈述和申辩情况：□未陈述、申辩；  □已听取学生陈述、申辩；  □已根据陈述、申辩另作复核（材料另附）

	拟定处分等级
	□警告    □严重警告    □记过    □留校察看    □开除学籍

	本人仔细读过上述内容，了解处分前相关告知。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时

	（认定依据）
辅导员意见
	
	签字
	

年   月   日

	
	
	
	

	
	本栏由辅导员根据学校处分制度文件的具体条款详细完整填写
	
	

	学院意见
	


（副）书记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	学生处意见
	


（副）处长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
填表须知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理或者处分有异议，可向学校、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。
处理、处分决定以及处分告知书等，应当直接送达学生本人，学生拒绝签收的，可以以留置方式送达；
已离校的，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；难于联系的，可以利用学校网站、新闻媒体等以公告方式送达。
